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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 月 29 日，注册地址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 9 号 F6

幢 9 层。主要从事医药研发及技术服务等相关业务。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医药研发项目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取得南京市栖霞区环境保护局批复（宁栖环表复〔2016〕027 号），2016年 11月 30

日通过验收（宁环验〔2016〕43号）。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于 2022年 5月 6日取得

南京市栖霞区环境保护局批复（宁环（栖）建〔2022〕27号），2022年 9 月 5 日通过验收。现有

项目具备硫酸氨基葡萄糖氯化钠复盐胶囊 10kg/a，叶酸片剂 20kg/a，盐酸右美托嘧啶 140kg/a，美托

咪定 30kg/a 的研发能力。

近期为适应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展需要，江苏开元药业有限公司拟利用现有实验室未使用短边区

域进行扩建，新增丙戊酸钠口服溶液 20kg/a、呋塞米口服溶液 50kg/a、盐酸溴己新注射液 50kg/a研

发及配套实验设备，并取消硫酸氨基葡萄糖氯化钠复盐胶囊 10kg/a研发。本次扩建项目建成后可形

成注射用盐酸溴己新注射液 50kg/a、叶酸片20kg/a、丙戊酸钠口服溶液20kg/a、呋塞米口服溶液50kg/a、

盐酸右美托嘧啶 140kg/a，美托咪定 30kg/a的研发能力。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四十五、研究和试验

发展-98-“专业实验室、研发（试验）基地”中的“其他（不产生实验废气、废水、危险废物的除

外）”，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2021年试行）要求，排放废

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且厂界外 500m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应编制大气专项评价。

企业研发过程排放废气含二氯甲烷及乙腈废气，且项目东南侧约 474m 有环境保护目标（江苏广电

仙林荔枝文化创意园），应编制大气专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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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则

2.1.编制依据

2.1.1.国家法律、法规及规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16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实施；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实施；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1月 1日实施；

（6）《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

〔2014〕197号）；

（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 12月 1日实施；

（8）《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

（10）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的通知（长江办〔2022〕

7号）；

（11）《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环办〔2014〕30号）；

（12）《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16〕150号）；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

（14）《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

（16）《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7〕

84号）；

（17）《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生态环境部，2019.12.20起实施；

（18）《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2018〕11号）。

2.1.2.地方性法规及规定依据

（1）《关于印发〈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通知》（苏环控〔97〕122号）；

（2）《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 5月 1日实施；

（3）《江苏省 2023年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公告》；

（4）《〈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江苏省实施细则》（苏长江办

发〔2022〕55号）。

2.1.3.导则和技术规范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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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公告〔2019〕4号）；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环办环评〔2020〕

33号）；

（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6）《实验室废气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32/T4455-2023）。

2.1.4.项目有关文件和资料

（1）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2）建设方提供的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污染物治理措施方案等工程资料；

（3）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2.2.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

2.2.1.评价因子

本项目大气评价因子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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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项目环境评价因子

项目 现状评价因子 影响评价因子 总量控制因子

大气环境 SO2、NO2、PM10、CO、O3、PM2.5
非甲烷总烃、乙腈、甲醇、二氯

甲烷
VOCs

2.2.2.评价标准

（1）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项目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纬地路 9 号 F6 栋，属大气环境功能二类区，常规大气污

染物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参考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详解》，甲醇、氯化氢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参考限值，乙腈参考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制药建设项目》（HJ 611-2011）附录 C中公式

计算值。具体指标数值列于表 2.2-2。

表 2.2-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平均时段 标准值（µg/m3） 标准来源

SO2

年平均 6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NO2

年平均 40
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PM10
年平均 70

24小时平均 150

PM2.5
年平均 35

24小时平均 75

CO
24小时平均 4000
1小时平均 10000

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60

1小时平均 200
非甲烷总烃 1小时平均 200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甲醇
1小时平均 300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 D24小时平均 1000
乙腈 1小时平均 292.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制药建设项

目》（HJ611-2012）附录 C二氯甲烷 1小时平均 214

（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建设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具体指

标见表 2.2-3和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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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排放限值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kg/h）
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
标准来源

非甲烷总烃 60 2.0

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气筒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 32/4042-2021）
表 1、表 2、附录 C

甲醇 50 3.0
乙腈* 20 2.0
氯化氢 10 0.18

二氯甲烷 20 0.45
丙酮 40 2.0
甲苯 20 0.2

臭气浓度（无

量纲）
1000 /

注：*待国家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

表 2.2-4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

标准来源
监控浓度限值 mg/m3 监控位置

非甲烷总烃
6（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20（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

监控点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2/4042-2021）

2.3.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 5.3节工作等级的确定方法，结合

项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正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参数，采用附录A推荐模型中的AERSCREEN

模式计算项目污染源的最大环境影响，然后按评价工作分级判据进行分级。

（1）Pmax及 D10%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Pi定义如下：

�� =
��

�0�
× 100%

——第 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

——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 i个污染物的最大 1h地面空气质量浓度，μg/m3；

——第 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μg/m3。

（2）评价等级分级依据

评价等级按下表的分级判据进行划分。

表 2.3-1 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10%
二级评价 1%≤P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3）估算模式参数

估算模式所用参数见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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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人口数） 9547000
最高环境温度 40.7
最低环境温度 -14.0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区域湿度条件 潮湿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否

岸线距离/m /
岸线方向/° /

（4）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本项目所有污染源的正常排放的污染物的 Pmax和 D10%预测结果如下：

表 2.3-3 Pmax和 D10%预测和计算结果一览表

污染源

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

（μg/m³） Cmax（μg/m³） Pmax（%） D10%（m）

FQ-5

甲醇 3000.0 0.0169 0.0006 /
乙腈 292.0 0.0323 0.0111 /
NHMC 2000.0 0.1629 0.0081 /

二氯甲烷 214.0 0.0476 0.0223 /

实验室

面源

NMHC 2000.0 5.3095 0.2655 /
甲醇 3000.0 0.4635 0.0155 /
乙腈 292.0 1.3485 0.4618 /

二氯甲烷 214.0 0.2950 0.1378 /

本项目 Pmax最大值出现为实验室面源排放的乙腈 Pmax值为 0.4618%，Cmax为 1.3485μg/m³。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分级判据，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等级为三级。

2.4.评价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三级评价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只调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情

况。无需调查评价范围内有环境质量标准的评价因子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或进行补充监测，用于评

价项目所在区域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以及无需计算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和网格点的环境质量现状浓

度。

2.5.环境功能区划

项目所在地区大气环境功能区划为二类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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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及拟建项目周边情况，确定本项目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2.6-1。

表 2.6-1 项目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类别 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

内容

环境功

能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厂

界距离
/m经度 纬度

大气

江苏广电仙

林荔枝文化

创意园

118.955127 32.130109 办公区 员工 二类区 E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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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分析

3.1.建设内容

3.1.1.研发方案

本项目研发方案见表 3.1-1。

表 3.1-1 扩建项目主要研发方案情况

涉密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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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工程内容一览表

项目扩建前后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和环保工程变化情况详见表 3.1-2。

表 3.1-2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一览表

工

程

名

称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现有项目 本项目 项目扩建后全公司

主

体

工

程

实验室

长边区域：F6栋 901、902、903、905、
906、907、908、910、912、913、915、

916 合计约 2800m2

短边区域：1107m2闲置未使用

使用原闲置短边区域：F6栋 921、
923、925、926、927、928、930合

计约 1107m2

长边区域：F6栋 901、902、903、905、
906、907、908、912、913、915、916

合计约 2800m2

短边区域：F6栋 921、923、925、926、
927、928、930合计约 1107m2

/

辅

助

工

程

办公区（927、
930） 231m2闲置未使用 使用原闲置 231m2 231m2 /

办公区（918、
919
920）

306m2 / 306m2 /

茶水间 30m2 / 30m2 /

贮

运

工

程

仓库（921、
928、926） 50m2闲置未使用 使用原闲置 50m2 50m2

成品仓库

（909） 11m2 / 11m2 /

包装仓库

（911） 24m2 / 24m2 /

危化品暂存

间（包含管制

品仓库）917
105m2 依托现有 105m2危化品暂存间 105m2 /

公

用

工

程

给水 用水量 2440t/a
新增用水量 235t/a（本次新增研发

样品用水量 325t/a，现有项目取消

胶囊研发，削减用水量 90t/a）
用水量 2675t/a /

排水 废水量 1983t/a 新增废水量 176.72t/a（本次新增研 废水量 2159.72t/a 经园区污水处理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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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样品废水量 242.8t/a，现有项目取

消胶囊研发，削减废水量 66.08/a）
理后接管至仙林污水

处理厂

供电 10万度/年 新增 5万度/年 15万度/年 来自市政电网

绿化 / / / 依托园区现有绿化

环

保

工

程

废水

生活污水依托园区化粪池处理 无新增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依托园区化粪池处理 经园区废水处理装置

预处理达到仙林污水

处理厂二期接管要求

后接管处理
实验废水依托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实验废水依托现有园区污水处理站

处理
实验废水依托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废气

实验室 901、
903废气

1#活性

炭吸附

装置处

理

排气筒 FQ-1
排放

/ 实验室 901、
903废气

1#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1排
放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2/4042-2021）

实验室 905、
907废气

2#活性

炭吸附

装置处

理

排气筒 FQ-2
排放

/ 实验室 905、
907废气

2#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2排
放

实验室 908、
912、916废气

3#活性

炭吸附

装置处

理

排气筒 FQ-3
排放

/ 实验室 908、
912、916废气

3#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3排
放

实验室 915、危
化品暂存间、

危废库废气

4#活性

炭吸附

装置处

理

排气筒 FQ-4
排放

危化品暂存

间（依托现

有）

依托现有

4#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4 排放

实验室 915、
危化品暂存间

4#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4排
放

/ / /

实验室 921、
923、925、
926、927、928
废气、危废库

废气（危废仓

库废气改至

5#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

新增 5#活
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

排气筒

FQ-5 排放

实验室 921、
923、925、926、
927、928废
气、危废库废

气

5#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

排气筒 FQ-5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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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噪声源

减振、降噪装置，减

振底座、加隔声罩、

进气及排气口加消声

器（用于空压机及风

机）

降噪≥15dB（A）

噪声源

新增减振、降噪装

置，减振底座、加

隔声罩、进气及排

气口加消声器（用

于空压机及风机）

降噪≥15dB（A）

噪声源

减振、降噪装置，减振底

座、加隔声罩、进气及排

气口加消声器（用于空压

机及风机）

降噪≥15dB（A）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
标准

固废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占地面积

30m2 危险废物
依托现有 30m2危

废仓库贮存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占地面积 30m2

依托现有，满足《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23）
要求建设

生活垃圾、一

般工业固废
环卫清运 一般工业固废

新增一般工业固废

由环卫清运

生活垃圾、一

般工业固废
环卫清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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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主要研发设施

项目扩建前后主要研发单元、研发工艺及设施情况详见表 3.1-3。

表 3.1-3 项目扩建后企业主要研发单元、主要工艺及研发设施一览表

涉密删除

3.1.4.主要原辅材料

项目扩建前后主要原辅材料用量变化情况见表 3.1-4。

表 3.1-4 主要原辅料用量表

涉密删除

根据《危险化学品名录》，扩建后企业新增的主要危化品名称见表 3.1-5。危险化学品在试剂间

内单独存放。运输、存储均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实行双人收发、双人

保管制度，并严格执行风险防范措施。根据《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限制和控制目录》（2023版）

“用于科学研究、检测检验和教育教学的化学试剂不受《禁限控目录》限制”。本项目使用化学试

剂单一包装单位液体不大于 25升、固体不大于 25千克包装、气体不大于 50升气瓶的形式进行运

输、储存和使用。符合《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限制和控制目录》（2023版）中要求。

此外，二氯甲烷还属于《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所列化学品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

物名录》（2018年），甲苯属于《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所列化学品，企业后期应尽量

结合经济技术可行性，最大限度降低优先控制化学品的使用量，以减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企业应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

（1）危险化学品仓库应采用隔离储存、隔开储存、分离储存的方式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储存；

（2）应选择符合危险化学品的特性、防火要求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储存要求的仓储设

施进行储存；

（3）应根据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设计和经营许可要求，严格控制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品种、数量；

（4）危险化学品储存应满足危险化学品分类、包装、储存方式及消防要求；

（5）危险化学品的储存配存，应符合附录 A及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

（6）储存爆炸物的仓库，其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以及物品存放应满足 GB18265的要求；

（7）储存有毒气体或易燃气体，且其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仓库，其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应满足 GB18265的要求；

（8）储存具有火灾危险性危险化学品的仓库，耐火等级、层数、面积及防火间距应符合 GB50016

的要求。

（9）剧毒化学品、易燃气体、氧化性气体、急性毒性气体、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

物应分离储存。

（10）剧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按规定将储存地点、

储存数量、流向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相关部门备案，剧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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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表 3.1-5 本项目新增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一览表

涉密删除

表 3.1-6 部分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名称 理化性质
爆炸

特性
毒理毒性

呋塞米

一种强效利尿药，主要用于治疗心，肝，肾等疾病引

起的水肿。白色结晶粉末，密度 1.606g/m3，闪点 11℃，

熔点 220℃，沸点 582.1℃，溶于丙酮，甲醇，二甲

基甲酰胺，略溶于乙醇，不溶于水

不燃
LD50：2600mg/kg（大鼠经

口）

丙戊酸

钠

一种不含氮的广谱抗癫痫药，对多种方法引起的惊

厥，均有不同程度的对抗作用。对人的各型癫痫如对

各型小发作、肌阵挛性癫痫、局限性发作、大发作和

混合型癫痫均有效。白色结晶粉末，熔点 300℃，易

溶于水、乙醇、热乙酸乙酯，几乎不溶于乙醚、石油

醚、丙酮

不燃
LD50：9200mg/kg（小鼠静

脉）

盐酸溴

己新

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

气管扩张、矽肺等。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结晶性粉末，

无臭，无味。微溶于水、乙醇，溶于热乙醇，不溶酮、

氯仿。

不燃
LD50：6000mg/kg（大鼠经

口）

甲醇

甲醇是一种无色、透明、易燃、易挥发的有毒液体，

略有酒精气味，相对密度0.792（20/4℃），熔点97.8℃，

沸点 64.5℃，燃烧热 725.76KJ/mol，闪点 12.22℃，

自燃点 463.89℃，蒸气密度 1.11，蒸气能与水、乙醇、

乙醚、苯、酮、卤代烃和许多其他有机溶剂相混溶。

易燃

高毒类 LD50：5628mg/kg
（大鼠经口），15800mg/kg

（兔经皮）；LC50：

83776mg/kg，4小时（大鼠

吸入）

乙腈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分子量为41.05。熔点-45.
7℃；沸点 80-82℃；闪点6℃，相对密度（水=1）0.

79；与水混溶，溶于醇等多数有机溶剂。

易燃

中毒类 LD50：2730mg/kg
（大鼠经口）；1250mg/kg

（兔经皮）；LC50：
12663mg/m3

二氯甲

烷

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分子量为 84.94；熔点-
96.7℃；沸点 39.8℃；相对密度（水=1）1.33；饱和

蒸气压 30.55kPa（10℃）。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

醚，用作数值及塑料工业的溶剂。

不燃

中毒类 LD50：1600～2000
mg/kg（大鼠经口）；LC5

0：88000mg/m3，1/2小时

（大鼠吸入）

乙酸

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性气味。熔点16.635℃；

沸点117.9℃；相对密度1.0492；折射率1.3716；闪点

57℃；与水、乙醇、苯和乙醚混溶，不溶于二硫化

碳。

可燃

属低毒类。急性毒性 LD50：

3530mg/kg（大鼠经口）；

1060mg/kg（兔经皮）；L
C505620ppm，1小时（小

鼠吸入）；人经口

磷酸

纯磷酸为无色结晶，无臭，具有酸味，与水混溶，可

混溶于乙醇等许多有机溶剂，熔点（℃）：42.4，沸

点（℃）：260，相对密度（水）1.87。有腐蚀性。

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烟气。

易燃
LD50：1530mg/kg（大鼠经

口）

甲苯

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苯的芳香气味。熔点（℃）：

-94.9；沸点（℃）： 110.6；相对密度（水=1）：0.
87；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14；饱和蒸汽压（k
Pa）： 4.89（30℃）；燃烧热（kJ/mol）：3905.0；
临界温度（℃）：318.6；临界压力（MPa）：4.1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2.69；闪点（℃）：4；
引燃温度（℃）： 535；爆炸上限%（V/V）：1.2；

易燃

低毒类 LD50：5000mg/kg
（大鼠经 口），12124mg
/kg（兔经皮） LC50：200
03mg/m3，8小时（小鼠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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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下限%（V/V）：7.0；溶解性：不溶于水，可混

溶于苯、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主要用途：用于掺

和汽油组成及作为生产甲苯衍生物、炸药、染料中间

体、药物等的主要原料。

丙酮

无色透明易流动液体，有芳香气味，极易挥发。熔点

（℃）：-94.6;沸点（℃）：56.5；相对密度（水=1）：
0.80;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00；饱和蒸汽压（k
Pa）：53.32（39.5℃）；燃烧热（kJ/mol）： 1788.
7；临界温度（℃）：235.5；临界压力（MPa）： 4.
72；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0.24；闪点（℃）：

-20;引燃温度（℃）： 465;爆炸上限%（V/V）：2.5；
爆炸下限%（V/V）： 13.0；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

醇、乙醚、氯仿、油类、烃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易燃

毒性：属低毒类。急性毒

性 LD50：5800mg/kg（大鼠

经口）；20000mg/kg（兔

经皮）

盐酸

无色或微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的酸味，分子量为3
6.46。熔点-114.8℃；沸点 108.6℃（20%））；相对

密度（水=1）1.2；饱和蒸气压30.66kPa（21℃）。与

水混溶，溶于碱液。广泛用于染料、医药、食品、印

染、皮革、冶金等行业。

不燃

LD50：900mg/kg（兔经口）；

LC50：3124ppm，1小时（大

鼠吸入）

硫酸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无臭，分子量为 98.08。熔点 10.
5%C；沸点 330.0C；相对密度（水=1） 1.83；饱和

蒸气压 0.13kPa （145.8℃）。

不燃

LD50：2140mg/kg（大鼠经

口）；LC50：510mg/m3（大

鼠吸入，2h）

高氯酸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的发烟液体；122℃ 沸点：1
30℃（密度：相对密度（水=1）1.76；蒸气压：2.00
kPa（14℃）；溶解性：与水混溶；稳定性：不稳定；

危险标记：11（氧化剂），20（腐蚀品）；用作分析

试剂，用于高氯酸盐制备，也用于电镀、人造金刚石

提纯和医药

易燃 暂无资料

磷酸二

氢钾

四角晶体。熔点（℃）：252.6；相对密度（水=1）：

2.338；溶解性：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 /

乙酸胺
白色晶体，具有醋酸气味。密度：1.07g/cm3；熔点：

110-112℃。溶于水、乙醇和甘油，不溶于丙酮。
可燃

LD50：632mg/kg（大鼠经

口）

三乙胺

具有强烈的氨臭的无色透明液体，在空气中微发烟。

微溶于水，可溶于乙醇、乙醚。水溶液呈弱碱性。易

燃，易爆。有毒，具强刺激性，分子量为 101.19。熔

点-114.8℃；沸点 89.5℃；闪点-7℃，相对密度 0.73。

易燃 LD50：460mg/kg

正庚烷

无色透明易挥发液体，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四氯化

碳，可混溶于乙醚、氯仿、丙酮、苯。密度 0.683g/c
m3，熔点-91℃，沸点 98℃。

易燃
LD50：222mg/kg（小鼠静

脉）

高氯酸

钠

一种无机化合物，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有吸湿性，在

482°C时分解，易溶于水，溶于乙醇和丙酮，不溶于

乙醚。密度 2.52g/cm3，熔点 482℃
不燃

LD50：2100mg/kg（小鼠经

口）

枸橼酸

钠

无色结晶或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固体，无气味，有清

凉咸味。在湿空气中微有潮解性，在热空气中有风化

性。常温时在空气中稳定，加热至 150℃时失去结晶

水，继续加热则分解。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pH7.
5-9.5（50g/L，H2O，20℃）。熔点>300℃。密度 1.

76g/mL。

不燃
LD50：1549mg/kg（大鼠腹

腔）

丙二醇

比重 1.036(25/4℃），冰点-59℃。沸点 188.2℃、83.
2℃(1,333帕），混溶于水、丙酮、醋酸乙酯和氯仿，

溶于乙醚。可溶解于许多精油，但与石油醚、石蜡和

油脂不能混溶。对热、光较稳定，低温时更稳定

可燃
LD50：16080mg/kg（大鼠

经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9%E9%86%87/1353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6%B0%AF%E5%8C%96%E7%A2%B3/1706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6%B0%AF%E5%8C%96%E7%A2%B3/1706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9%E9%86%9A/3169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4%BB%BF/5218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9%E9%85%AE/9558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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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醇

透明至淡黄色糖浆状液体，密度 1.6g/cm3，沸点 29
5℃，易溶于水、甘油、丙二醇、丙酮、乙酸和热的

甲醇，25℃时的溶解度为 2.56g/100g水。微溶于乙醇、

乙酸和苯酚等，几乎不溶于醚、高级醇、酮类和烃类

等有机溶剂。

不燃
LD50：15900mg/kg（大鼠

经口）

3.2.工艺流程及产排污环节

3.2.1.工艺流程

涉密删除

3.2.2.产排污环节

建设项目其他工艺流程中未说明的产污主要为危废暂存产生的废气 G2，纯水制备浓水W2，废

实验用品 S2，废活性炭 S3，废包装容器 S4，废外包装 S5，废滤膜 S6。

扩建后企业主要产污工序见表 3.2-1。

表 3.2-1 研发过程产污环节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类别 产污单元 编号 产生环节 污染物 污染因子

废气

液体制剂

室、液相室、

理化室、固

体制剂室、

危化品暂存

间废气

G1 研发实验

非甲烷总烃、甲醇、

乙腈、氯化氢、二氯

甲烷、丙酮、甲苯、

臭气浓度

非甲烷总烃、甲醇、

乙腈、氯化氢、二氯

甲烷、丙酮、甲苯、

臭气浓度

危废仓库 G2 危废暂存 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

废水

液体制剂

室、液相室、

理化室、固

体制剂室

W1 实验清洗 实验清洗废水
COD、SS、氨氮、总

氮、总磷

W2 纯水制备 浓水 COD、SS

噪声 各实验室 N 设备运行 设备运行噪声 LeqA

固体废

物

液体制剂

室、液相室、

理化室、固

体制剂室

S1 实验研发
实验室废液（含初次

清洗废水）

实验试剂、研发样品、

水

S2 实验研发 废实验用品
废手套、试纸、滴管

等

S3 废气处理 废活性炭 有机废气

S4 原辅料及研发样

品包装
废包装容器

实验试剂、废玻璃瓶、

废塑料瓶、研发样品

包装瓶

仓库 S5 原辅料外包装 废外包装 纸盒、塑料膜等

理化室 S6 纯水制备 废滤膜 废 RO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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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废气源强核算及分析

3.3.1.源强分析

3.3.1.1.废气源强

①研发废气 G1

本次扩建项目将现有项目叶酸片剂预处理、混合工序搬至短边区域。叶酸片剂预处理、混合过

程中会有极少量的颗粒物产生，研发过程中封闭摇摆，摇摆后静置半小时打开，此过程产生的颗粒

物量极少，其排放浓度均远小于排放标准，并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故不需要单独采取处理措施。因

颗粒物排放量极少，本次不再对其进行分析。

本项目新增实验室试剂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实验废气，废气污染物为挥发的有机物，主要为甲醇、

乙腈、二氯甲烷、正庚烷、三乙胺、冰醋酸、丙酮、甲苯，少量盐酸、硝酸、磷酸、硫酸。

结合《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大气污染物中相关管理要求，本项

目挥发性有机废气中，目前尚无排放标准的（如石油醚、三乙胺、冰醋酸等）污染因子以非甲烷总

烃表征。有排放标准的挥发性有机废气中，丙酮、甲苯因年使用量较小（年使用量均小于 5kg/a），

产生的废气量较小，污染因子以非甲烷总烃表征，仅对甲醇、乙腈、二氯甲烷进行单独定量核算。

三乙胺有刺激性气味，年用量为 1L，使用量较小，废气产生量约为 0.0001t/a。经核算，废气产生浓

度较小为 0.01mg/m3，即 0.0022ppm。三乙胺嗅阈值为 0.0054ppm，大于本项目三乙胺废气产生浓度，

因此本次环评对臭气浓度不定性定量分析。

本项目无行业源强核算技术指南。本项目与南京恒正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医药研发项目均从事

药物研发，有机试剂使用品种相似。因此本项目实验废气源强参照《南京恒正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医药研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实验室操作过程中试剂配置废气和检测时试剂挥发量

约为用量 20%。

本项目 37%盐酸、硫酸、85%磷酸、68%硝酸使用量分别为 10L、0.5L、2L和 1L，使用量较小，

废气产生量（折纯）分别为 0.0009t/a、0.0002t/a、0.0006t/a、0.0002t/a。经核算，废气产生浓度较小，

分别为 0.07mg/m3、0.02mg/m3、0.05mg/m3、0.02mg/m3，远低于各污染物对应的排放标准限值：氯

化氢（10mg/m3）、硫酸雾（5mg/m3）、磷酸雾（5mg/m3）、硝酸雾（10mg/m3），因此本次环评

不定量分析。

本次扩建新增实验废气主要产生自液相室、液体制剂室、固体制剂室、危化品暂存间。本项目

各试剂使用及废气产生情况见下表。本项目危化品依托现有危化品暂存间暂存，暂存期间采用密闭

包装，密闭贮存，产生的废气量较小，本项目不定量核算。依托现有收集管道+4#二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排气筒 FQ-4 处理后排放。本项目试剂使用及废气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3.3-1 试剂使用和废气产生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位置 物料名称
年用量

（L）
密度

（g/cm3）
用量（t/a） 挥发系

数

废气产生

量（t/a）
废气处

理装置

液相室、液体 甲醇 30 0.79 0.0237 0.2 0.0047 5#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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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室、理化

室、称量室

活性炭

吸附装

置+排
气筒
FQ-5

乙腈 60 0.786 0.0472 0.2 0.0094
正庚烷 4 0.683 0.0027 0.2 0.0005
三乙胺 1 0.728 0.0007 0.2 0.0001
二氯甲烷 52 1.325 0.0689 0.2 0.0138
冰醋酸 10 1.04 0.0104 0.2 0.0021
丙酮 3 0.789 0.0024 0.2 0.0005

甲苯 0.5 0.866 0.0004 0.2 0.0001

合计

非甲烷总烃 0.0313

其中

甲醇 0.0047
乙腈 0.0094

二氯甲

烷
0.0138

其他 0.0034

综上，本项目实验废气产生量约为：非甲烷总烃0.0313t/a（其中甲醇0.0047t/a，乙腈0.0094t/a，

二氯甲烷0.0138t/a，其他0.0034t/a）。实验废气经通风橱、万向罩收集后，通过5#风机+二级活性炭

装置处理后，废气通过1根50m排气筒（FQ-5）高空排放，风机设计风量为6000m3/h，废气收集效率

以90%计，5#活性炭吸附装置对有机废气处理效率以50%计。

②危废仓库废气 G2

本项目试剂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实验废液，在危废库内密闭桶装贮存，暂存过程中会产生少量挥

发性气体（以非甲烷总烃计）。根据美国环保局（EPA）网站发布的“AP-42空气污染物排放因子汇

编”“废物处置-工业固废处置-储存-容器逃逸排放”工序的VOCs产生因子为222磅/（1000个55加仑

容器·年），折算成公制单位为0.5035kg/（t-固废·年）。本项目实验废液产生量为24.1342t/a，现

有项目实验废液产生量为7.4935t/a，则危废仓库废气产生量为0.0159t/a。危废仓库内设有废气收集

吸风口，废气经收集后，废气通过1根50m排气筒（FQ-5）高空排放，风机设计风量为6000m3/h，废

气收集效率以90%计，5#活性炭吸附装置对有机废气处理效率以50%计。

3.3.1.2.治理设施情况

表 3.3-2 本项目新增治理设施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废气

产污

环节

污染

源

编号

污染物

种类

废气收

集方式

收集

效率

（%
）

处理

能力

（m3/
h）

治理措施

治

理

工

艺

去除

效率

（%）

可行

技术

判定

可行性技

术判定依

据

液相

室、液

体制剂

室、理

化室、

称量室

研发

实验
G1

非甲烷总

烃

通风橱、万

向罩
90 6000

5#
二

级

活

性

炭

吸

附

50 是
HJ

1063-201
9

甲醇

乙腈

二氯甲烷

危废仓

库

危废

暂存
G2 非甲烷总

烃
管道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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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1）有组织废气产生和排放情况

本次扩建项目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见表 3.3-3。本项目建成后全公司有组织废气产

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见表 3.3-4。

表 3.3-3 本项目新增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污染

源

污染

物种

类

废气

量
m3/h

产生情况 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 排放标准
排

放

形

式

浓

度
mg/
m3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工

艺

效

率
%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

3

速率
kg/h

液相

室、

液体

制剂

室、

理化

室、

称量

室、

危废

仓库

非甲

烷总

烃

6000

3.53 0.0212 0.0425 5#
二

级

活

性

炭

吸

附

50 1.77 0.0106 0.0212 60 2.0

FQ-
5排
气

筒
50
m

甲醇 0.35 0.0021 0.0043 50 0.18 0.0011 0.0021 50 3.0
乙腈 0.7 0.0042 0.0085 50 0.35 0.0021 0.0042 20 2.0

二氯

甲烷
1.03 0.0062 0.0124 50 0.52 0.0031 0.0062 20 0.45

表 3.3-4 本项目建成后全公司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排气

筒

污染

物种

类

废气量
m3/h

产生情况
治理

措施
排放情况 排放标准

浓度
mg/m3

速率
kg/h

产生量
t/a 工艺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FQ-1

甲醇

9000

0.2 0.0018 0.0036

1#二
级活

性炭

吸附

0.06 0.00054 0.00108 50 3.0
乙酸

乙酯
0.45 0.00405 0.0081 0.135 0.001215 0.00243 40 /

乙腈 0.6 0.0054 0.0108 0.18 0.00162 0.00324 20 2.0
非甲

烷总

烃

2.00 0.018 0.036 0.6 0.0054 0.0108 60 2.0

FQ-2

甲醇

12000

0.13 0.0016 0.0032

2#二
级活

性炭

吸附

0.04 0.00050 0.00096 50 3.0
乙酸

乙酯
0.45 0.0054 0.0108 0.13 0.00160 0.00324 40 /

乙腈 0.38 0.0045 0.0089 0.11 0.00130 0.00267 20 2.0
非甲

烷总

烃

1.71 0.0205 0.0409 0.51 0.00610 0.0123 60 2.0

FQ-3

甲醇

12000

0.2 0.0024 0.0048

3#二
级活

性炭

吸附

0.06 0.00072 0.00144 50 3.0
乙酸

乙酯
0.45 0.0054 0.0108 0.135 0.00162 0.00324 40 /

乙腈 0.6 0.0072 0.0144 0.18 0.00216 0.00432 20 2.0
非甲

烷总

烃

2.00 0.024 0.048 0.6 0.0072 0.0144 60 2.0

FQ-4

甲醇

12000

0.2 0.0024 0.0048

4#二
级活

性炭

吸附

0.06 0.00072 0.00144 50 3.0
乙酸

乙酯
0.45 0.0054 0.0108 0.135 0.00162 0.00324 40 /

乙腈 0.6 0.0072 0.0144 0.18 0.00216 0.00432 20 2.0
非甲

烷总

烃

1.67 0.02 0.04 0.50 0.00600 0.0120 6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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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5

非甲

烷总

烃

6000

3.53 0.0212 0.0425
5#二
级活

性炭

吸附

1.77 0.0106 0.0212 60 2.0

甲醇 0.35 0.0021 0.0043 0.18 0.0011 0.0021 50 3.0
乙腈 0.7 0.0042 0.0085 0.35 0.0021 0.0042 20 2.0
二氯

甲烷
1.03 0.0062 0.0124 0.52 0.0031 0.0062 20 0.45

由于项目排气筒距离较近，两两排气筒距离小于排气筒高度几何高度之和，且存在排气筒排放

相同污染物，因此本项目排气筒等效为一个排气筒。

表 3.3-5 项目等效排气筒排放情况

污染物种类
排放速率 kg/h

等效排放

速率 kg/h

排放速

率限值
kg/h

达标情

况FQ-1 FQ-2 FQ-3 FQ-4 FQ-5

甲醇 0.00054 0.00050 0.00072 0.00070 0.0011 0.0035 2.0 达标

乙酸乙酯 0.001215 0.00160 0.00162 0.00160 0 0.0061 / 达标

乙腈 0.00162 0.00130 0.00216 0.00220 0.0021 0.0094 2.0 达标

二氯甲烷 0 0 0 0 0.0031 0.0031 0.45 达标

非甲烷总烃 0.0054 0.00610 0.0072 0.00600 0.0106 0.0363 2.0 达标

（2）无组织废气产生和排放情况表

本次扩建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3.3-6。扩建后全公司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3.3-7。

表 3.3-6 建设项目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表 3.3-7 本项目建成后全公司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3.3.1.4.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扩建后企业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无组织排放量详见下表。

来源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kg/a

产生速率
kg/h

排放量
kg/a

排放速率
kg/h

面源面积
m2

面源高

度 m

液相室、液体制

剂室、理化室、

称量室

非甲烷总烃 3.1285 0.0016 3.1285 0.0016

270 36
甲醇 0.4740 0.0002 0.4740 0.0002

乙腈 0.9432 0.0005 0.9432 0.0005

二氯甲烷 1.3780 0.0007 1.3780 0.0007

危废仓库 非甲烷总烃 1.5900 0.0008 1.5900 0.0008 30 36

序号 来源 污染物名称
产生速率
kg/h

产生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t/a 面源面积

m2
面源高

度 m
1

实验室 9层区

域

甲醇 0.0011 0.0023 0.0011 0.0023

3907 36
2 乙酸乙酯 0.0023 0.0045 0.0023 0.0045
3 乙腈 0.0032 0.0063 0.0032 0.0063
4 二氯甲烷 0.0007 0.0014 0.0007 0.0014
5 非甲烷总烃 0.0118 0.0235 0.0118 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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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一般排放口）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1 FQ-1

甲醇 0.06 0.00054 0.00108
乙酸乙酯 0.135 0.001215 0.00243

乙腈 0.18 0.00162 0.00324
非甲烷总烃 0.6 0.0054 0.0108

2 FQ-2

甲醇 0.04 0.00050 0.00096
乙酸乙酯 0.13 0.00160 0.00324

乙腈 0.11 0.00130 0.00267
非甲烷总烃 0.51 0.00610 0.0123

3 FQ-3

甲醇 0.06 0.00072 0.00144
乙酸乙酯 0.135 0.00162 0.00324

乙腈 0.18 0.00216 0.00432
非甲烷总烃 0.6 0.0072 0.0144

4 FQ-4

甲醇 0.06 0.00072 0.00144
乙酸乙酯 0.135 0.00162 0.00324

乙腈 0.18 0.00216 0.00432
非甲烷总烃 0.6 0.0072 0.0144

5 FQ-5

非甲烷总烃 1.77 0.0106 0.0212
甲醇 0.18 0.0011 0.0021
乙腈 0.35 0.0021 0.0042

二氯甲烷 0.52 0.0031 0.0062
有组织排放总计

有组织排放总计

甲醇 0.0071
乙酸乙酯 0.0122
乙腈 0.0189

二氯甲烷 0.0062
非甲烷总烃 0.0723

表 3.3-9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种类 无组织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1 甲醇 0.0023 0.0011
2 乙酸乙酯 0.0045 0.0023
3 乙腈 0.0063 0.0032
4 二氯甲烷 0.0014 0.0007
5 非甲烷总烃 0.0235 0.0118

表 3.3-10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甲醇 0.0094
2 乙酸乙酯 0.0167
3 乙腈 0.0253
4 二氯甲烷 0.0076
5 非甲烷总烃 0.0959

3.4.非正常排放源强核算

本次扩建项目非正常工况主要为环保处理设施达不到设计处理效果，导致排放量有所增加，需

杜绝发生该工况行为；企业必须做好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维护与检查，避免非正常排放的发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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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污染排放监测，确保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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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非正常排放参数表

非正常

排放源

非正常

排放原因
污染物

非正常排放

浓度

（mg/m3）

单次持续

时间（h）
年发生

频次

排放量

（kg/a）
整改

措施

FQ-5

5#活性炭吸附

装置失效，废

气未经处理直

接排放

非甲烷总烃 3.53 1 1 0.0212 立刻停

止研发

并进行

设备检

修

甲醇 0.35 1 1 0.0021

乙腈 0.7 1 1 0.0042

二氯甲烷 1.03 1 1 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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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本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三级评价只调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情况。

根据《2024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314天，

同比增加 15天，达标率为 85.8%，同比上升 3.9个百分点。其中，达到一级标准天数为 112天，同

比增加 16 天；未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52天（其中，轻度污染 47 天，中度污染 5 天），主要污

染物为 O3和 PM2.5。各项污染物指标监测结果：PM2.5年均值为 28.3μg/m3，达标，同比下降 11.5%；

PM10年均值为 46μg/m3，达标，同比下降 11.1%；NO2年均值为 24μg/m3，达标，同比下降 11.1%；

SO2年均值为 6μg/m³，达标，同比持平；CO日均浓度第 95百分位数为 0.9mg/m³，达标，同比持平；

O3日最大 8小时浓度第 90百分位数为 162μg/m3，超标 0.01倍，同比下降 4.7%，超标天数 38天，

同比减少 11天。

表 4-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单位 现状浓度 标准值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μg/m3 28.3 35 80.86 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μg/m3 46 70 65.71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μg/m3 24 40 60 达标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μg/m3 6 60 10 达标

CO 日均浓度

第 95百分位数
μg/m3 0.9 4.0 2.25 达标

O3 日最大 8小时值浓度 μg/m3 162 160 101.25 不达标

由上述可知，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不达标因子为 O3。

为了实现大气污染物减排，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2024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中的措施与行动，南京市按照“盯大户、查高值、控源头、降扬尘、强执法、促整改、抓联动”

的治气路径，制定年度大气计划，以市政府印发的《南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作为指引，明确2024年至2025年目标，细化9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89条工作清单，全面推进大

气污染物持续减排，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主要包括：①VOCs专项治理；②重点行业、

重点设施整治；③移动源污染防治；④扬尘源污染管控；⑤餐饮油烟防治；⑥秸秆禁烧；⑦应急减

排及环境质量保障。采取上述措施后，南京市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可以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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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 5.3节工作等级的确定方法，结合

项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本次新增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参数，采用附录 A 推荐模型中的

AERSCREEN模式计算项目污染源的最大环境影响。

5.1.污染源参数

表 5.1-1 有组织废气污染源参数一览表（点源）

污染

源名

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 排气筒底

部海拔高

度(m)

排气筒参数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高度
(m)

内径
(m)

温度
(℃)

流速
(m/s) 甲醇 NMHC 二氯甲

烷
乙腈

FQ-5 118.949279 32.13292 16.00 50.00 0.60 25.00 5.90 0.0011 0.0116 00.0031 0.0021

表 5.1-2 主要废气污染源参数一览表（矩形面源）

污染

源名

称

坐标(°)
海拔

高度
(m)

矩形面源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长度
(m)

宽度
(m)

有效

高度
(m)

甲醇 NMHC 二氯甲

烷
乙腈

实验

室面

源

118.948426 32.132631 16.00 106.77 54.92 36.00 0.0011 0.0118 0.0007 0.0032

表 5.1-3 非正常工况有组织废气污染源参数

污染

源名

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排气

筒底

部海

拔高

度(m)

排气筒参数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高度
(m)

内

径
(m)

温度
(℃)

流速
(m/s) 甲醇 NMHC 二氯

甲烷
乙腈

FQ-5 118.949279 32.13292 16.00 50.00 0.60 25.00 5.90 0.0021 0.0212 0.0062 0.0042

5.2.预测结果

5.2.1.正常工况预测结果

本项目利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的估算模式 AERSCREEN

对有环境质量标准排放因子的地面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及出现的距离进行预测，正常排放预测结

果见表 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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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正常排放有组织废气估算模式计算结果（实验室面源）

下风向距

离

实验室面源

NHMC浓

度(μg/m³)
NHMC占

标率(%)
甲醇浓度
(μg/m³)

甲醇占标

率(%)
乙腈浓度
(μg/m³)

乙腈占标

率(%)

二氯甲烷

浓度
(μg/m³)

二氯甲烷

占标率(%)

25 4.5512 0.2276 0.3973 0.0132 1.1559 0.3958 0.2528 0.1182
50 5.2208 0.261 0.4558 0.0152 1.3259 0.4541 0.29 0.1355
75 4.269 0.2134 0.3727 0.0124 1.0842 0.3713 0.2372 0.1108
100 2.8248 0.1412 0.2466 0.0082 0.7174 0.2457 0.1569 0.0733
150 1.5764 0.0788 0.1376 0.0046 0.4004 0.1371 0.0876 0.0409
200 1.0496 0.0525 0.0916 0.0031 0.2666 0.0913 0.0583 0.0272
250 0.7685 0.0384 0.0671 0.0022 0.1952 0.0668 0.0427 0.02
300 0.5967 0.0298 0.0521 0.0017 0.1515 0.0519 0.0331 0.0155
350 0.4824 0.0241 0.0421 0.0014 0.1225 0.042 0.0268 0.0125
400 0.4013 0.0201 0.035 0.0012 0.1019 0.0349 0.0223 0.0104
450 0.341 0.0171 0.0298 0.001 0.0866 0.0297 0.0189 0.0089

江苏广电

仙林荔枝

文化创意

园

0.3165 0.0158 0.0276 0.0009 0.0804 0.0275 0.0176 0.0082

500 0.2949 0.0147 0.0257 0.0009 0.0749 0.0257 0.0164 0.0077
600 0.2295 0.0115 0.02 0.0007 0.0583 0.02 0.0128 0.006
700 0.1858 0.0093 0.0162 0.0005 0.0472 0.0162 0.0103 0.0048
800 0.1547 0.0077 0.0135 0.0005 0.0393 0.0135 0.0086 0.004
900 0.1317 0.0066 0.0115 0.0004 0.0334 0.0115 0.0073 0.0034
1000 0.114 0.0057 0.01 0.0003 0.029 0.0099 0.0063 0.003
1200 0.0889 0.0044 0.0078 0.0003 0.0226 0.0077 0.0049 0.0023
1400 0.072 0.0036 0.0063 0.0002 0.0183 0.0063 0.004 0.0019
1600 0.06 0.003 0.0052 0.0002 0.0152 0.0052 0.0033 0.0016
1800 0.0511 0.0026 0.0045 0.0001 0.013 0.0044 0.0028 0.0013
2000 0.0442 0.0022 0.0039 0.0001 0.0112 0.0038 0.0025 0.0011
2200 0.0388 0.0019 0.0034 0.0001 0.0099 0.0034 0.0022 0.001
2400 0.0345 0.0017 0.003 0.0001 0.0087 0.003 0.0019 0.0009
2500 0.0326 0.0016 0.0028 0.0001 0.0083 0.0028 0.0018 0.0008

下风向最

大浓度
5.3095 0.2655 0.4635 0.0155 1.3485 0.4618 0.295 0.1378

下风向最

大浓度出

现距离

54 54 54 54 54 54 54 54

D10%最远

距离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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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正常排放有组织废气估算模式计算结果（FQ-5排气筒）

下风向距

离

FQ-5

甲醇浓度
(μg/m³)

甲醇占标

率(%)
乙腈浓度
(μg/m³)

乙腈占标

率(%)
NHMC浓

度(μg/m³)
NHMC占

标率(%)

二氯甲烷

浓度
(μg/m³)

二氯甲烷

占标率
(%)

25 0.0136 0.0005 0.026 0.0089 0.1312 0.0066 0.0384 0.0179
50 0.0141 0.0005 0.0268 0.0092 0.1354 0.0068 0.0396 0.0185
75 0.0096 0.0003 0.0183 0.0063 0.0925 0.0046 0.0271 0.0126
100 0.007 0.0002 0.0133 0.0046 0.0674 0.0034 0.0197 0.0092
150 0.0078 0.0003 0.0149 0.0051 0.0751 0.0038 0.022 0.0103
200 0.0077 0.0003 0.0148 0.0051 0.0746 0.0037 0.0218 0.0102
250 0.0065 0.0002 0.0124 0.0042 0.0624 0.0031 0.0182 0.0085
300 0.0052 0.0002 0.0099 0.0034 0.0499 0.0025 0.0146 0.0068
350 0.0043 0.0001 0.0082 0.0028 0.0414 0.0021 0.0121 0.0057
400 0.0045 0.0002 0.0086 0.0029 0.0435 0.0022 0.0127 0.0059
450 0.0048 0.0002 0.0091 0.0031 0.0459 0.0023 0.0134 0.0063

江苏广电

仙林荔枝

文化创意

园

0.0049 0.0002 0.0094 0.0032 0.0477 0.0024 0.0139 0.0065

500 0.0051 0.0002 0.0097 0.0033 0.049 0.0024 0.0143 0.0067
600 0.0054 0.0002 0.0103 0.0035 0.0518 0.0026 0.0151 0.0071
700 0.0048 0.0002 0.0093 0.0032 0.0467 0.0023 0.0137 0.0064
800 0.0043 0.0001 0.0083 0.0028 0.0419 0.0021 0.0123 0.0057
900 0.004 0.0001 0.0076 0.0026 0.0382 0.0019 0.0112 0.0052
1000 0.0036 0.0001 0.007 0.0024 0.0351 0.0018 0.0103 0.0048
1200 0.0031 0.0001 0.006 0.002 0.0301 0.0015 0.0088 0.0041
1400 0.0027 0.0001 0.0052 0.0018 0.026 0.0013 0.0076 0.0036
1600 0.0024 0.0001 0.0045 0.0016 0.0228 0.0011 0.0067 0.0031
1800 0.0021 0.0001 0.004 0.0014 0.0203 0.001 0.0059 0.0028
2000 0.0019 0.0001 0.0036 0.0012 0.0181 0.0009 0.0053 0.0025
2200 0.0017 0.0001 0.0033 0.0011 0.0165 0.0008 0.0048 0.0023
2400 0.0016 0.0001 0.003 0.001 0.0151 0.0008 0.0044 0.0021
2500 0.0015 0.0001 0.0029 0.001 0.0146 0.0007 0.0043 0.002

下风向最

大浓度
0.0169 0.0006 0.0323 0.0111 0.1629 0.0081 0.0476 0.0223

下风向最

大浓度出

现距离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D10%最

远距离
/ / / / / / / /

根据预测，正常工况下建设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贡献值较小，各污染源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

均达标排放，本项目 Pmax 最大值出现为实验室面源排放的乙腈 Pmax 值为 0.4618%，Cmax 为

1.3485μg/m³。因此，项目正常情况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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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非正常工况预测结果

非正常排放预测结果见表 5.2-3。

表 5.2-3 非正常排放有组织废气估算模式计算结果（FQ-5排气筒）

下风向距

离

FQ-5

甲醇浓度
(μg/m³)

甲醇占标

率(%)
乙腈浓度
(μg/m³)

乙腈占标

率(%)
NHMC浓

度(μg/m³)
NHMC占

标率(%)

二氯甲烷

浓度
(μg/m³)

二氯甲烷

占标率
(%)

25 0.026 0.0009 0.052 0.0178 0.2624 0.0131 0.0767 0.0359
50 0.0268 0.0009 0.0536 0.0184 0.2708 0.0135 0.0792 0.037
75 0.0183 0.0006 0.0367 0.0126 0.185 0.0093 0.0541 0.0253
100 0.0133 0.0004 0.0267 0.0091 0.1347 0.0067 0.0394 0.0184
150 0.0149 0.0005 0.0297 0.0102 0.1501 0.0075 0.0439 0.0205
200 0.0148 0.0005 0.0295 0.0101 0.1491 0.0075 0.0436 0.0204
250 0.0124 0.0004 0.0247 0.0085 0.1248 0.0062 0.0365 0.0171
300 0.0099 0.0003 0.0198 0.0068 0.0999 0.005 0.0292 0.0136
350 0.0082 0.0003 0.0164 0.0056 0.0828 0.0041 0.0242 0.0113
400 0.0086 0.0003 0.0172 0.0059 0.0869 0.0043 0.0254 0.0119
450 0.0091 0.0003 0.0182 0.0062 0.0917 0.0046 0.0268 0.0125
475 0.0094 0.0003 0.0189 0.0065 0.0954 0.0048 0.0279 0.013
500 0.0097 0.0003 0.0194 0.0066 0.0979 0.0049 0.0286 0.0134
600 0.0103 0.0003 0.0205 0.007 0.1035 0.0052 0.0303 0.0141
700 0.0093 0.0003 0.0185 0.0063 0.0934 0.0047 0.0273 0.0128
800 0.0083 0.0003 0.0166 0.0057 0.0838 0.0042 0.0245 0.0114
900 0.0076 0.0003 0.0151 0.0052 0.0764 0.0038 0.0223 0.0104
1000 0.007 0.0002 0.0139 0.0048 0.0702 0.0035 0.0205 0.0096
1200 0.006 0.0002 0.0119 0.0041 0.0603 0.003 0.0176 0.0082
1400 0.0052 0.0002 0.0103 0.0035 0.0521 0.0026 0.0152 0.0071
1600 0.0045 0.0002 0.0091 0.0031 0.0457 0.0023 0.0134 0.0062
1800 0.004 0.0001 0.008 0.0027 0.0405 0.002 0.0118 0.0055
2000 0.0036 0.0001 0.0072 0.0025 0.0361 0.0018 0.0106 0.0049
2200 0.0033 0.0001 0.0065 0.0022 0.033 0.0016 0.0096 0.0045
2400 0.003 0.0001 0.006 0.0021 0.0303 0.0015 0.0089 0.0041
2500 0.0029 0.0001 0.0058 0.002 0.0292 0.0015 0.0085 0.004

下风向最

大浓度
0.0323 0.0011 0.0645 0.0221 0.3257 0.0163 0.0953 0.0445

下风向最

大浓度出

现距离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D10%最远

距离
/ / / / / / / /

预测结果表明，非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气筒排放的各污染物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较正常

情况下明显增大，但落地浓度均未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由于其最大落地浓度远大于正常排放工况下

的浓度，因此建设单位需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排放发生的概率，确保各种污染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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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排放。

为预防非正常工况（废气处理设施故障）的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非正常工况发生频次，

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①制定活性炭吸附装置例行检查制度，加强定期维护保养，发现风机故障、损坏或排风管道破

损时，对设备或管道进行维修并通知企业负责人停止研发活动，待恢复正常后方正常运行。

②定期更换活性炭净化器内的活性炭，确保净化效率符合要求；更换活性炭时应告知负责人停

止对应实验步骤，杜绝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③建立污染物排放控制台账，并保存相关记录。

④定期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对废气污染物进行例行监测。

5.3.大气环境影响自查

表 5.3-1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

级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5～50km 边长=5km

评价因

子

SO2+NOx
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SO2、NO2、PM10、PM2.5、CO、
O3）

包括二次 PM2.5

其他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

乙酸乙酯、二氯甲烷）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标

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状评

价

评价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2024）年

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调查

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检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项

目污染源
区域污染源

大气环

境影响

预测与

评价

（不适

用）

预测模型
AERMOD


ADMS


AUSTAL200
0

EDMS/
AEDT

CALPUFF


网格模

型
其他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 ）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

期浓度贡献

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年

均浓度贡献

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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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非正常 1h
浓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h C非正常占标率≤100%□
C非正常占标

率>100%□
保证率日平

均浓度和年

平均浓度叠

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

量的整体变

化情况

k≤-20% k>-20%

环境监

测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非甲烷总烃、甲醇、乙

腈、二氯甲烷）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环境质量

监测
监测因子：（ ）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结

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大气环境防

护距离
距（ / ）厂界最远（ / ）m

污染源

年排放量

甲醇（0.0094t/a）、乙酸乙酯（0.0167t/a）、乙腈（0.0253t/a）、二氯甲烷（0.0076t/a）、
非甲烷总烃（0.0959t/a）

注：“”，填“√”；“（ ）”为内容填写项

5.4.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分析，结合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估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采取

评价所提出的各项废气防治措施后，本项目各废气污染源排放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厂区无组织排

放的污染因子满足相应污染排放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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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污染防治措施

6.1.废气收集及处置情况

活性炭吸附对硫酸雾和氯化氢、硝酸雾、磷酸雾等酸性废气无处理效率。因建设项目酸性废气

产生量极小，远低于《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中排放标准限值，所以

本项目硫酸雾、氯化物、硝酸雾、磷酸雾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后可达标排放。废气中的高浓度酸性及

碱性气体与活性炭接触时，会改变活性炭表面的电荷状态并可能与其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活性炭的

吸附能力下降。本项目酸碱废气产生量极小，对活性炭吸附能力基本无影响。本项目建成后日常将

加强检查维护活性炭吸附装置，及时发现并处置异常现象。

图 6.1-1 建设项目废气收集、处置方式示意图

1）液相室、液体制剂室、理化室、称量室、危废仓库

为满足新增废气管道施工需求，本项目将危废仓库废气从4#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改至5#二级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本次扩建新增液相室、液体制剂室、理化室、称量室废气经万向罩、通风橱、

风机等收集，危废仓库废气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后引至楼顶5#“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

单台风机风量6000m3/h，收集效率可达90%以上。

2）危化品暂存间

本项目危化品暂存依托现有危化品暂存间暂存，废气依托现有收集管道收集后引至现有4#“二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

6.2.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1）有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实验室有机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现有项目实验室有机废气采取活性炭吸附装

置进行末端处理，处理效率为 70%。本次扩建新增项目实验室有机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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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保守取 50%。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制药工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HJ1063-2019），研发、

质检等环节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采用吸附法为可行技术，本次扩建新增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

因此本项目废气处理技术可行。

1）有机废气处置工艺

活性炭吸附是一种常用的吸附方法，吸附法主要利用高孔隙率、高比表面积的吸附剂，借由物

理性吸附（可逆反应）或化学性键结（不可逆反应）作用，将有机气体分子自废气中分离，以达成

净化废气的目的。由于一般多采用物理性吸附，随操作时间的增加，吸附剂将逐渐趋于饱和现象，

此时则需进行脱附再生或吸附剂更换工作。

在有机废气处理过程中，活性炭常被用来吸附烷烃、烯烃、芳香烃、酮、醛、氯代烃、酯以及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活性炭是一种具有非极性表面、疏水性、亲有机物的吸附剂，活性炭常被用来

吸附回收空气中的有机溶剂和恶臭物质，它可以根据需要制成不同性状和粒度，如粉末活性炭、颗

粒活性炭及柱状活性炭。活性炭吸附的实质是利用活性炭吸附的特性把低浓度大风量废气中的有机

溶剂吸附到活性炭中并浓缩，经活性炭吸附净化后的气体直接排空，其实质是一个吸附浓缩的过程，

是一个物理过程。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附件信息，

建设项目活性炭装置更换周期计算公式如下：

T=m×s÷（c×10-6×Q×t）

式中：

T—更换周期，天；

m—活性炭的用量，kg；

s—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 10%）；

c—活性炭削减的 VOCs浓度，mg/m3；

Q—风量，单位 m3/h；

t—运行时间，单位 h/d。

活性炭更换周期计算结果见表 6.2-2。

表 6.2-2 更换周期计算结果

参数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5#
更换周期 T（d）－工作日 177.56

m（kg） 150
S（%） 10

C（mg/m3） 1.76
Q（m3/h） 6000
t（h/d） 8

本项目年工作 250天，根据计算所得更换周期，确定新增活性炭吸附装置更换周期为每年更换

2次，年更换量为 0.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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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废气处理装置技术参数

序号 名称 参数

1 处理风量 6000m3 /h

2 工作方式 连续运行

3 VOC去除率 >50%

4 活性炭箱 1尺寸（mm） 900*1400*1650

5 活性炭箱 2尺寸（mm） 900*1400*1650

6 压降（Pa） 500~100Pa

7 活性炭填装量（kg） 150

8 活性炭类型 蜂窝活性炭

9 活性炭比表面积 818m3/g

10 碘值 831mg/g

11 停留时间 >0.3s

（2）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无组织废气来源于未能被捕集的废气。实验室内通风橱、万向罩捕集效率为 90%，未能捕

集的废气在实验室内无组织排放。

1）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扩建后企业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为未能捕集到的废气。其排放量与操作、管理水平、设备状况有

很大关系。项目涉及的无组织排放因子有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和氯化氢等，涉及的无组织排放源为

制剂、合成研发实验室；理化、液相检测实验室；试剂间和危废暂存间等。扩建后企业采取的防止

无组织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有：

①含 VOCs 物料及有挥发性物料储存：扩建后实验室含 VOCs物料及有挥发性物料为试剂，因

此在试剂存储过程中应避免露天存储、随意堆放，做到防晒、防漏、防遗失的要求。试剂均储存在

试剂间，均密封包装。

②含 VOCs 物料及有挥发性物料转移和输送：扩建后实验室液态 VOCs物料及有挥发性物料由

试剂间领取后进入实验室进行配置或使用，在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中，全程使用密闭容器，且在通

风橱条件下进行，收集后经过处理装置处理高空排放，故不涉及泄漏或敞开液面挥发的问题。

③加强管理，所有操作严格按照既定的规程进行，杜绝不恰当的操作，避免造成物料跑、漏、

撒。

④扩建项目为研发项目，不涉及生产，不涉及原辅材料的管道输送，企业的动静密封点数量很

小，远低于 2000个，企业不需要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实验室应加强化学品和

实验废液的密闭贮存，定期处置危险废物，加强通排风设计，保障实验人员健康。

2）参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要求，扩建项目涉及的排

放源无组织控制措施落实情况如下：

表 6.2-4 无组织控制措施一览表

类别 无组织控制措施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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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无组织控制措施 落实情况

VOCs物料

储存无组

织排放控

制要求

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

罐、储库、料仓中。

扩建后实验室 VOCs物料及有

挥发性物料储存在密闭的容器

内。

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

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

封口，保持密闭。

扩建后实验室 VOCs物料及有

挥发性物料储存在室内试剂间

中，在取用时封口，保持密闭。

VOCs物料

转移和输

送无组织

排放控制

要求

液态 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

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罐

车。

扩建后实验室液态 VOCs物料

及有挥发性物料运输转移时采

取密闭容器包装。

工艺过程

VOCs无组

织排放控

制要求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含 VOCs产品，其使

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

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

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项目有机废气均经过“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和含 VOCs
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

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企业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
辅材料和含 VOCs产品的名称、

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

以及 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

存期限不少于 3年。

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

维修和清洗时，应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

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

检修时，对应的研发工艺设备会

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

入使用

工艺过程产生的含 VOCs废料（渣、液）应按照第 5
章、第 6章的要求进行储存、转移和输送，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应加盖密闭。

扩建后实验室含 VOCs废料

（渣、液）妥善放置于危废暂存

间内，并加盖密闭

VOCs无组

织排放废

气收集处

理系统要

求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

行。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

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

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

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

施。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

检修时，对应的研发工艺设备会

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

入使用。

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

GB/T16758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

GB/T16758、AQ/T4274—2016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

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m/s（行

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扩建后实验室废气收集系统为

通风橱和集气罩，收集系统的设

置符合 GB/T16758的规定，风

速大于 0.3m/s。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

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状态，应对输送管道组件的

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

500m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

扩建后实验室废气收集系统的

输送管道保持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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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无组织控制措施 落实情况

收集的废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3kg/h时，应配

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对于重

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
时，应配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

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

定的除外。

扩建后企业排气筒 NMHC最大

初始排放速率为 0.0106kg/h，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低于

50%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

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

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依托现有排气筒高度 50m，符合

要求。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

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

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

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 pH值等关键

运行参数。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

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

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

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

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等关键运行参数，台账保存期限

不少于 3年。

废气经过处理后各污染物的排放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

中相关要求。建设项目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6.3.废气排口设置情况

6.3.1.设置情况

本次扩建项目新增 1个排气筒 FQ-5，扩建后全公司废气排放口参数见表 6.3-1。

表 6.3-1 项目排气筒设置情况一览表

位置 排气筒编号
排放源参数

排放污染物
高度 m 内径 m 排气温度℃

F6栋
顶楼

FQ-1排气筒 50 0.6 25 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乙酸乙酯

FQ-2排气筒 50 0.8 25 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乙酸乙酯

FQ-3排气筒 50 0.8 25 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乙酸乙酯

FQ-4排气筒 50 0.8 25 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乙酸乙酯

FQ-5排气筒 50 0.6 25 非甲烷总烃、甲醇、乙腈、二氯甲烷

根据《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排放光气、氰化氢和氯气的排气筒

高度不低于 25m，其他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本项目设置排气筒高度均为 50m，满足标准管理要

求。

6.3.2.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管理

根据《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第十二条规定，排污口应符合“一明显、

二合理、三便于”的要求，即环保标志明显，排污口设置合理、排污去向合理，便于采集样品、便

于监测计量、便于公众监督管理，并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的规定，对各排污口设立相应的标

志牌。

本项目新增 1个排气筒，将按规范设置相应标志牌，标明排气筒高度、出口内径、排放污染物

种类等，同时预留采样口和设置便于采样检测的平台。现有排气筒已按规范设置相应标识牌及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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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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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7.1.环境管理

（1）排污许可管理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本项目属于〔M7340〕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未列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2）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在项目筹备、设计和施工建设不同阶段，均应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处理设施能

够与工艺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

（3）健全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检修、维护保养的作业规程和管理制度，将污染治理设施的管

理与生产经营管理纳入公司日常管理工作的范畴，落实责任人，建立管理台账。避免擅自拆除或闲

置现有的污染处理设施现象的发生，严禁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4）建立 VOCs管理台账

建设单位在运营过程中应建立 VOCs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包含：记录主要研发样品等基本信息；

记录甲醇、乙腈、乙酸乙酯等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含量，并记录其采购量、使用量、

库存量及废弃量等，及时更新使用说明书、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 等；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设计方案、

合同、操作手册、运维记录及废活性炭的处置记录；生产和治污设施运行的关键参数；活性炭购买、

更换、处置记录；VOCs废气监测报告等。VOCs管理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建设单位应制定活性炭定期更换管理制度，建议按照环评中明确的安装量（以千克计）以及更

换周期执行，活性炭更换时，需做好台账记录。吸附后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要求密闭存放，并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危险化学品管理要求

本项目涉及二氯甲烷等多种危险化学品的暂存。为确保危险化学品使用、贮存等过程中，不对

周边环境、居民造成影响，企业需要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文件要求进行管理，

了解各项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注意事项等。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

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①二氯甲烷管理要求

项目使用二氯甲烷，二氯甲烷不燃，但是有毒，具有刺激性，一旦与皮肤接触，应立即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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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然后就医；一旦与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

彻底冲洗至少 15分钟，然后就医；不慎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不慎

食入，立即饮足量温水，催吐。二氯甲烷一旦泄漏，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

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少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操

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

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

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铝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类、铝、食用化

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安全措施：在二氯甲

烷使用的实验室，须设置检测报警仪，使用时应在通风 橱内进行，禁止接触高温和明火。

7.2.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

则》（HJ819-2017）等，企业废气污染源监测计划见表 7.2-1。

表 7.2-1 大气污染源监测计划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有组织

废气

FQ-1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2/4042-2021）

甲醇 1次/年
乙腈 1次/年

乙酸乙酯 1次/年

FQ-2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甲醇 1次/年
乙腈 1次/年

乙酸乙酯 1次/年

FQ-3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甲醇 1次/年
乙腈 1次/年

乙酸乙酯 1次/年

FQ-4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甲醇 1次/年
乙腈 1次/年

乙酸乙酯 1次/年

FQ-5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甲醇 1次/年
乙腈 1次/年

二氯甲烷 1次/年



38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无组织

废气

危废仓库外 非甲烷总烃 一年一次

915、910、925
实验室房间

门外

非甲烷总烃 一年一次

注：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要求对废气排口中二氯甲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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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8.1.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2024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项目所在区域中 O3超标，因此项目所在区

域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

8.2.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制药工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HJ 1063-2019），

项目废气治理采取活性炭吸附法去除非甲烷总烃属于可行性技术。类比现有项目，活性炭吸

附装置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取 50%是可行的。废气经各项污染治理设施处理后，可满足《制

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042-2021）中限值要求。

8.3.大气环境影响结论

1）正常工况环境影响

根据预测，正常工况下建设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贡献值较小，各污染源下风向最大落

地浓度均达标排放，其中 Pmax最大值出现为实验室面源排放的乙腈 Pmax值为 0.4618%，Cmax

为 1.3485μg/m³。因此，项目正常情况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2）非正常工况环境影响

非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气筒排放的各污染物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较正常情况下明

显增大，但落地浓度均未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由于其最大落地浓度远大于正常排放工况下的

浓度，因此建设单位需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排放发生的概率，确保各种污染

物达标排放。

综上，建设项目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采用的各项环保设施合理、可靠、有效，各项污染

物经治理后可以达标排放，总体上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小，本评价认为，从环保角度来讲，

建设项目在拟建地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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